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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屆第十六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民國 111 年 04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 時 

開會地點：本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會議室（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

28 號 B1） 

出席董事：蕭董事祥玲  張董事惠君  尤董事志煌   吳董事志揚 

張董事志強  劉董事自強  張董事力允   陳董事弘宙 

（詳見董事會會議簽到紀錄簿） 

列席：朱監察人鳳芝  陳監察人國勝  莊監察人鴻江  孟總經理正光 

方經理星云    劉經理堂慰    邱稽核世傑    甘組長霽 

王主任增玉 

主席：尤志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再生  

一、宣佈開會 

   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 17 屆第 16 次董事會，董事應到 8

席，實到 8 席，監察人 3 位列席已達開會人數。 

二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董事與監察人大家好，感謝各位董監事參加本次董事會

議，本次會議主要是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招商案的合約討論案，並

在業務報告前，由懷緯公司高美雯副總經理簡報「元宇宙概念館

營運規劃」，現就依會議程序，開始進行。 

 

三、元宇宙概念館營運簡報：（略） 

莊監察人鴻江發言：未來概念館是 24 小時營業，公司應該要注

意隔音會不會擾鄰的相關問題。 

 

四、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招商專案報告：         （附件詳會議資料） 

陳監察人國勝報告：依據預期效益分析，請劉經理說明，有關全

年效益，是否已扣除相關營業成本？屬於淨

利，還是要再扣除其他成本。因為從資料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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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，未來每年最保守的效益可達 1,900 餘萬

元；另有關未來前、後館外牆美化工程是不

是不屬於本次租賃物改良工程內？ 

劉經理堂慰發言：預估每年效益 1,900 餘萬元，是已經扣除相關

營業成本，前後館外牆美化工程是不包含在本

次工程規劃中。 

張董事志強發言：有關案內租賃物改良工程，是否是針對未來概

念館營運需要所規劃？台北市政府市場處來

函，只是同意可以經營這些項目，但後續消防

及使用執照等都還是都要完成，還有外牆的改

變還要與住戶協商等不確定因素，是否會影響

11 月份營業規劃？另在第 7 頁時程表中，僅規

範簽約後相關作業項目，但改良工程卻沒有時

程表，會不會因為改良物工程延誤，而影響新

廠商裝修工程進度？請公司仍要留意整體工程

的時程管制。還有簡報標題中到底是 XX還是 SS

一併請公司留意。 

甘霽組長發言：有關案內租賃物改良工程，公司會管制於 5 月 16

日完成開標，5月 17日開始施工，如期於 6月 30

日完工，於 7 月 1 日與懷緯公司完成現況點交，

其中外牆整修與前後館貫通等工程，將於 7 月 1

日與懷緯公司內部裝修同時進行；另有關牆面使

用權是屬於公司所有，所以是不需與住戶協商。 

陳董事弘宙發言：有關新生北路牆面整修，要不要經由管委會同

意？ 

劉經理堂慰發言：因為大樓成立於 78年，有關新生北路牆面所有

權，已與當時住戶達成協議，由本公司所有。

其餘牆面則適用於 83年訂頒公寓管理條列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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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公共設施，其使用權為管委會所有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1.有關「元宇宙概念館」是否要冠上「欣欣」？

會不會讓人產生合資經營的疑慮？請公司慎

重考量。 

2.有關會員經營模式，是否會有涉及不當招募

會員疑慮？請公司要詳加瞭解。 

3.在上次簡報中附屬經營櫃位為餐飲類，並未

提及「線上購物」，未來開立公司發票，公司

如何稽核？ 

4.依據該公司商場規劃平面圖，其設施配置面

積都蠻占空間，且又是 24小時營業，其所帶

進來的人潮與操作人員等實際使用空間是有

限的，這是與當時公司所稱可帶入人潮規劃

恐是有相違的；另 24小時營業所產生的噪音

與顧客聚集擾鄰等問題，公司是否與管委會

完成協商？若未來須與懷緯修訂合約，公司

如何因應？ 

5.有關新生北路外牆門面，以往都是鉅星匯餐

廳及玩具反斗城，各自負責，現在公司是要

整修商場入口還是要整體全部？ 

孟總經理正光發言：本次新生北路牆面整修，只有針對商場入口

上方部分。玩具反斗城還是由它自行負責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既然新生北路外牆還是由玩具反斗城及鉅星匯

各自負責，那為什麼元宇宙概念館牆面整修，

卻要公司負責？另外有關改良工程時程，公司

估算似乎太樂觀，如果未來因為公司工程延

誤，而造成懷緯內裝工程與開幕日期延後，所

產生起租期及租金減免等相關合約問題，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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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再詳細評估時程。另前後館走道貫通工程，

影響到生活工場營業面積，是否與廠商完成協

調？ 

孟總經理正光發言：依據百貨同業經營模式，有關外牆牆面都應

由公司統籌整體規劃，其創造出廣告效益，

均屬公司業外收益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因為這種模式，是與以往都由廠商各自負責不

同，是否會影響廠商主體性？如今由公司收回

統籌規劃，增加廣告業外收益，我們是不會反

對，但對廠商而言會不會接受？請公司衡量。

或許採公司與廠商共同設計，由廠商分攤費

用，公司統一控管的模式，會較為適切，提供

公司參考。 

劉董事自強發言：感謝經營團隊對本招商案的努力，未來對公司

收益與股東權益都會有非常大的助益。但在公

司租賃物改良工程與懷緯室內裝修工程等兩者

之間，應有施工彈性時間，且建立相關備案，

以避免發生工程延誤，影響開幕營業時程；有

關 24小時營業所產生噪音及擾鄰等問題，公司

務必要與懷緯協商策定因應作為；另線上購物

相關退換貨規定應要與現在公司做法相同，停

車場能量是否滿足顧客停車需求？相關問題公

司均要列入考量，並建議元宇宙概念館名稱不

要冠上「欣欣」。 

張董事惠君發言：公司鄰近新生高架橋下與林森公園地下室等停

車場，都可充分滿足顧客停車需求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如果冠上「欣欣」，我的顧慮是因為它的「會員

制」，未來萬一營運有問題，會員都會找上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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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，雙方應單純只有「租賃」關係，以避免

產生後遺。 

陳董事弘宙發言：有關外牆整修應要與管委會協商，取得共識，

24 小時營業要注意光害及停車問題，尤其會員

線上購物，現場消費，依據美國相關實例，都

有發生逃漏稅等情形，公司要如何控管？如何

計算抽成？都要與懷緯溝通清楚，會計部門都

要訂定相關作業程序，以增加公司整體營收。 

劉經理堂慰發言：有關元宇宙概念館招商案，公司已納編正風會

計師事務所，成立「經營管理」小組，針對未

來會員招募收費及會員線上購物等金流，已開

始研擬相關作業規範，將來會再與懷緯簽訂相

關會計處理合約細則，以避免發生逃漏稅與減

少抽成情事發生。 

主席發言：針對本案個人有幾點結論： 

1.刪除元宇宙概念館中「欣欣」字樣，未來概念館經

營，由懷緯公司全部負責，與本公司無關。 

2.有關會員制收費及線上購物等細部金流程序，請會

計師依據金管會規定與會計準則，訂定相關作業規

範後，再與懷緯公司簽訂協議。 

3.有關 24小時營業噪音及擾鄰等問題，將會要求懷緯

配置保全人力維護處理。 

4.將改變外牆牆面經營模式，由公司收回統籌管控，

依使用者付費原則，收取廠商廣告費用，以增加業

外收益。另有關牆面廣告系統，確依相關環境保護

亮光與音量標準指引，完成設計規劃。 

5.前後館中央走道貫通後，有關生活工場營業面積調

整，已與該廠商主管完成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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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為避免工程延後，影響開幕營業，公司除會嚴格管

制施工進度外，並會與懷緯研擬相關應變備案。 

7.為徹底解決顧客停車問題，將會要求懷緯與鄰近停

車場簽訂相關合作協議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未來新生北路外牆牆面，如果由公司收回整體

運用，個人是沒意見，但公司不應該忽略原承

租廠商主體性，其它的部分可以再去整體效益

評估，收取廣告收入。以這次牆面改裝為例，

公司也只是整修懷緯入口上面的部分，並不是

全部牆面，請公司要與玩具反斗城協商，不要

讓玩具反斗城廠商認為排擠其原廣告效益，恐

生爭議。 

主席發言：請總經理依吳副主委意見，主動與玩具反斗城協調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另 24小時營業，一定要與管委會協調，即使管

委會允諾，倘若未來住戶反對，管委會還是會

有壓力。所以與懷緯的合約，一定要有但書，

要有調整的機制，以避免影響租金與營業收益。 

主席發言：公司將依董監事所提意見，再與懷緯協商，取得共識。 

 

五、提案討論：（報備、追認、討論事項） 

提案： 

案由：有關本公司與懷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元宇宙概念館合

約書，提請審議。 

（附件詳會議資料） 

陳監察人國勝發言：有關會議資料第 9 頁，第八條第二項建議修

正為「乙方應依四季芳庭大廈管理規章承擔

管理費每月新台幣壹拾萬玖仟貳佰玖拾柒元

整；支付方式應由甲方每月十日前於乙方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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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內代扣逕付四季芳庭大廈管委會。」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因為合約期限為 10年，若後續四季芳庭管理費

調整，應「隨管委會收費標準繳納管理費」納

入合約規範；另在合約書部分，第四條第一款

中「履約保證金‧‧‧‧‧乙方經營期滿不再

續約，將經營場地交還甲方後，甲方應於 6 個

工作日內無息退還乙方」，建議加上「無待解決

事項」，以釐清未來雙方現況點交之責任。 

莊監察人鴻江發言：在會議資料第 17 頁，第 10 條第 5 項「甲方

在本大樓地下二樓擁有停車位，乙方顧客可

付費停車」，未來如遇停車場客滿時，該公司

顧客卻堅持付費停車時，該如何處理，因為

停車位是有限的，不一定要保證給誰停，建

議該條文刪除，以避免產生糾紛。 

甘霽組長發言：依據各位董監事意見，立即完成修正。 

張董事志強發言：在會議資料第 12 頁，第四條第二項（一）「工

程應於經營場地點交完成翌日起動工，最遲應

於 111 年 11 月 1 日開始營業」，如果公司點交

較遲，導致無法如期開始營業，責任歸屬如何

釐清？雖然在（二）有提到「如因不可抗拒之

天災人禍以致影響完工日期」，這是否包含公司

遲交的因素，建議公司註明於甚麼時間前要完

成點交？或者加註「不可歸咎乙方時」，較為適

切，以避免產生履約疑慮。 

甘霽組長發言：因為沒有註明點交時間，是對公司比較有利，況

且懷緯對這項條文也無表達異議。 

張董事志強發言：有關未來 24小時營業，如發生住戶抗議時，雖

然在第 14頁第六條第一項中「乙方茲同意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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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權要求乙方暨所屬人員均無條件遵守甲方制

訂之所有商場管理規章」有規範，但「商場管

理規章」在哪裡？包括管委會相關限制，都不

是很明確，可能後續都會發生履約糾紛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有關合約內容，還是要回歸制度面，請公司委

由專業律師修訂後，再交由各位董監事審查。 

主席發言：有關合約書內容，請管理部甘霽組長依各位董監事指

導，完成修訂後，再送公司法律顧問陳淑貞律師審視，

並與懷緯公司協商，達成共識。為爭取時效，有關修

正後合約，公司會再送各位董監事審查。 

吳董事志揚發言：有關線上購物金流稽核問題，請公司與會計師

完成研討後，將相關作業程序於合約內明確律

定清楚。 

主席發言：有關合約管制於 4 月 28 日前完成修訂，並於 4 月 29

日前送各位董監事審查，待無修訂意見後，授權本人

於 5月 9日與懷緯公司簽定合約。 

莊監察人鴻江發言：提出幾點意見供公司參考： 

1.有關後館地下一樓管理費每月達 10 多萬

元，似乎過高！ 

2.在空租期期間，應向管委會爭取管理費折

讓。 

3.建議在合約內註明「清空返還」，以減少後

續場地清空費用。 

4.有關鉅星匯辦公室承租金額，一定要比照

附近租金市場行情，收取租金 ，價格要合

乎市場行情，以免有圖利他人之嫌 ；另有

關消防通道設置之必要性，應向相關主管

機關查證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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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發言：有關鉅星匯消防通道的必要性，本人已向台北市政府

確認過，並在聯合會勘時，也到場會同勘驗，的確符

合相關規範；另在去年疫情期間，後館地下一樓管理

費，公司也向管委會爭取 6 個月調降，今年因住戶管

理費未調整，所以目前仍維持原金額，公司將會持續

爭取。 

決議：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，合約書完成修正，並由董事及

監察人審查確認後，授權尤志煌董事長與懷緯生技公司簽

定合約。 

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主席發言：對於各位董監事所提意見，公司經營團隊將會持續管

制執行，感謝各位董事與監察人的支持與指導，並在

百忙之中共同參與本次會議，本席在此宣布散會。謝

謝！ 

七、散會（主席宣佈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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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主辦人員：秘 書  林再生 

 

     首    長：董事長 尤志煌 


